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199,62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一级目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财务监控有效性

健全

有效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招标过程严格遵照国家采购法、政府采购管理规定执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明确项目责

任人，设立安全管理制度，保证项目的保质保量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预计周期为12个月，提供持续性支撑服务。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利用信息化技术，搭建覆盖外派董监事人员和履职信息的管理平台，实现人员从培训过程（

准备、报名、教学、考勤、题库、考务、成绩、考核评价）、行业信息收集、人才库、履职

管理、考核评价等全部环节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同时实现与国内外公司董监事

工作资源查询、检索、收集等资源整合，丰富培训资源。进一步强化董监事人员基础数据库

建设，整合并完善行业信息和董监事人才履职的各类信息，并形成架构清晰、覆盖全面的董

监事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并预留与其他业务系统相关的接口。进一步推动外派董监事人员的

管理机制的优化，为市国资委领导、外派董监事人员和业务管理人员提供方便、快捷、智能

的管理和服务，进而推进董监事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信息化，实现市国资委外派董监事人员

信息化动态管理。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199,620 项目当年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利用信息化技术，搭建覆盖外派监事队伍的培训平台，实现人员从培训过程、行业信息、人

才库、履职管理、成效分析等全部环节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立项依据：

(1)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管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沪国资委董监事〔

2010〕39号）(2) 《上海市市管国有企业外派监事管理办法（试行）》（沪委组〔2010〕发

字9号）(3) 《市管国有企业外派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履职目录（试行）》（沪国资委董监

事〔2016〕32号）(4)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子公司监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认真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市国资委在2016年下发了《市管国

有企业董监事会主席和专职董监事履职目录（试行）》（沪国资委董监事〔2016〕32

号），对董监事工作提出了两项专项检查和两项专项督查工作的董监事履职的基本要求（规

定动作），并要求各企业董监事会结合本企业实际，提出董监事会监督的重点任务和目标。

2018年，市国资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子公司董监事会建设的指导意

见》的文件，明确提出加强董监事队伍建设的工作任务，其中包含明确董监事任职资格条件

、加强董监事任职交流和培训、建立董监事人才信息库和履职管理信息系统、规范对子公司

董监事履职管理和完善董监事考核评价体系等五项要求。董监事队伍建设和管理信息平台的

建设是落实文件精神和要求的必备条件之一。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信息化建设工程类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级）

项目名称：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监事培训平台
其他一次性项目



影响力目标

规范

完备

规范

规范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同管理完备性

项目验收规范性

监理规范性

工程变更规范性

系统运维规范性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重大事故发生率 低于0.1%

环境效益 数据安全 无数据安全事故

满意度 用户满意度 >85%

产出目标

数量 工作计划完成率 =100%

质量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工作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

投入与管理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符合

规范

规范

健全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3,117,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3,066,000

一级目标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级）

项目名称： 信访工作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其他类

项目概况：

 1、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总体要求，切实维

护企业稳定和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我委于所属企事业单位签订《信访目标责任书》。为激励

企业推进信访工作责任全面落实，进行考核奖惩机制，对考核前6名的单位予以通报和奖励

。2、从2014年起，我委因驻京劝返工作的需要，在京成立了劝返小组。为维护良好信访秩

序，重要节点期间，经市委、市政府领导批准，启动去京上访劝返、劝阻、稳控和接收分流

一级预案，我委结合预案要求，部署信访干部直接参与劝返工作。3、根据沪闽两地2 011年

9月28日签署的《备忘录》精神，本市自2011年7月1日起每年需向福建方面拨付以下费用：

（1）帮困救助资金，按现标准每人每月420元（2017年原标准每人每月390元，从2018年7

月1日起每人每月增加到420元，预计2020年改为每人每月450元）。（2）特殊帮困资金

（患重大病及特殊困难）400万元/年；（3）工作经费100万元/年。（4）上海工作经费50万

元/年。

立项依据：

 根据《信访条例》、《信访工作目标责任书》、《关于委驻京劝返工作小组在京工作有关事

宜的请示》、《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信访稳控劝返工作人员工作经费管理通知》、《上海市

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相关文件；根据上海市、福建省2011年7月签署《关于妥善处理

1961年由沪赴闽“支闽林工”历史遗留问题会商备忘录》及附件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总体要求，切实维 护

企业稳定和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我委于所属企事业单位签订《信访目标责任书》。为激励企

业推进信访工作责任全面落实，进行考核奖惩机制，对考核前6名的单位予以通报和奖励。2.

至2014年起，我委因驻京劝返工作的需要，在京成立了劝返小组。为维护良好信访秩序，重

要节点期间，经市委、市政府领导批准，启动去京上访劝返、劝阻、稳控和接收分流一级预

案，我委结合预案要求，部署信访干部直接参与劝返工作。3、根据上海市、福建省2011年7

月签署《关于妥善处理1961年由沪赴闽“支闽林工”历史遗留问题会商备忘录》及附件。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信访条例》和《上海市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2、根据上海市、福建省2011年7

月签署《关于妥善处理1961年由沪赴闽“支闽林工”历史遗留问题会商备忘录》及附件。

项目实施计划：

1.2020年上半年，通报2019年目标责任考核结果，并对前6名单位给予奖励。2.重要节点期

间，结合直接参与信访稳控劝返工作的实际情况，落实相关经费。3.2020年上半年，完成驻

京工作组房屋租金、办公、生活相关费用的拨付。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确保重要节点期间信访形势总体稳定，确保全年信访工作有序开展，推进阳光信访、法治信

访、责任信访建设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3,117,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3,066,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推进阳光信访、法治信访、责 建立健全

投入与管理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提升信访工作水平情况 提升

满意度 所属企业满意度 >85%

产出目标

数量 工作计划完成率 =100%

质量 重点工作完成及时性 =100%

时效 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2,3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000,000

一级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级）

项目名称：  专项审计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其他类

项目概况：

 市国资委依法对出资监管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境外国有资

产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督促、指导出资监管企业建立健全境外国有资产

经营责任体系，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立项依据：

 1、《关于建立和推进本市市管单位领导干部（人员）任期内轮审制度的意见

》（沪委组(2013)40号）：为了进一步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监督制约权力运行

、严肃财经法纪、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建立以任中审计为主、离

任审计为辅的市管单位领导干部（人员）任期内轮审制度，力争在新一届政府

任期内对重点领导干部（人员）基本轮审一遍，有效扩大经济责任审计覆盖

面，满足干部管理监督需求。  2、《关于进一步推进党政领导干部（人员）经

济责任同步审计工作的意见》（沪委组[2017]发字11号）。3、《关于进一步

加强市管领导干部（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分类管理工作指导意见》（沪委组

[2017]发字12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市委组织部下发任务，年初制定方案，对被审人员履职尽责情况进行审

计，形成审计报告，通过“6+1”内容审计，推进履职尽责，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促进和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境外企业经营行为，维护境外国

有资产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建立市管单位领导干部（人员）任期内轮审制度，是贯彻落实《党政主要领导

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的要求、完善经济责任审计监督

制度、不断深化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扩大经济责任审计覆盖

面，加大对重点领导干部的审计力度。市国资委制定了《市国资委企业领导人

员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规范》加强经济责任审计质量控制，建立重大项目审议机

制。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市委组织部下发任务，年初制定方案，对被审人员履职尽责情况进行审

计，形成审计报告。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审计任务，形成审计报告，推进履职尽责，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完善内部

控制制度，促进和推动各项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2,36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影响力目标

产出目标

时效  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投入与管理

项目管理

数量 重点工作办结率 =100%

质量  工作质量达标率 =100%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建立及执行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经费使用合理性  合理

满意度  监管对象满意度 >85%


